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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编号：
项目名称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
报业宣传合作商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约地点：广州市黄埔区
签订日期：二○一六 年  月   日















甲    方：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                
乙    方：               
根据报业宣传合作商项目的遴选结果，按照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经双方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一致同意签订本合同如下：
 一、合同总价
合同金额为（大写）：人民币           元整（￥          元）。
二、合同项目内容
	包组号
	服务内容
	要求
	最高限价

	包组一
	2017年全年报纸
	70份，派送到指定位置
	9.3万

	
	协助义诊专场策划及宣传
	2场，时间由医院规定
	

	
	1/3版版面宣传刊登
	1次，时间由医院规定
	

	或包组二
	2017年全年报纸
	80份，派送到指定位置
	9.8万

	
	1/3版版面宣传刊登
	2次，时间由医院规定
	



三、服务期限
委托服务期间自          年______月_____日起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止。
四、付款方式
1.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人民币总金额91800元（含其他所有费用和税金），即甲方无需因服务事项而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。
2.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合法的普通订报发票，甲方在收到合法的普通订报发票后的一个月内向乙方付款。如乙方未能及时提供合法发票，则甲方可相应顺延支付款项而不被视为违约，且乙方仍应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提供服务。
3.甲方将按转账方式向乙方付款，乙方的账号信息如下：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大道中支行  
户    名：广东省南方传媒发行物流有限公司
帐    号：44 0304 0104 0002 739
五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甲方权利与义务
1.甲方需提供详细准确的投递地址、联系电话、投递份数，如遇投递地址变动，甲方须提前三天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，如因甲方的原因导致投递服务不到位,乙方不负任何责任。
2.甲方所订阅报纸只能用于赠送客户或自用，不得将报纸转给报摊亭等零售市场，单份地址投递一个月以上。如有违反，乙方有权停投甲方所订阅报纸，并不再退还相关报款。
3.甲方所订阅报纸不允许退报。
4.甲方在支付了订报费用之后，有权调整及预约宣传时间，前提是甲方应提前7天书面通知乙方。
（二）乙方权利与义务	
1.乙方提供刊登1/3 版文字宣传两次，具体价格以投放时间产生的广告刊例价为准。
2.  乙方提供报纸70份年单给到甲方
3. 每天8:30前按甲方所提供的送报数量将报纸分别配送至指定的地点
4.乙方提供的服务仅限于本协议指定的事项，对于超越本协议服务事项的要求可以拒绝。
5.	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规定为甲方提供宣传服务，发布的稿件内容应经甲方书面确认。如乙方未能按本协议规定提供宣传服务的，则应退还甲方相应的服务费，若造成甲方其他损失的，乙方仍应赔偿。
六、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
1.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遴选文件、报价文件或本合同规定的，甲方有权拒收，并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5%的违约金。
2.乙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，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3‰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；逾期半个月以上的，甲方有权终止合同，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3.甲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服务，到期拒付服务款项的，甲方向乙方偿付本合同总价5%的违约金。若甲方逾期付款，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3‰向乙方偿付违约金。
4.其它违约责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处理。
九、合同转让与分包
 本合同乙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
十、合同终止
如果一方严重违反合同，并在收到对方违约通知书后在30天内仍未能改正违约的，另一方可立即终止本合同。
十一、不可抗力
1. 不可抗力指战争、严重火灾、洪水、台风、地震等或其它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事件。
2. 签约双方中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影响合同执行时，发生不可抗力一方应尽快将事故通知另一方。在此情况下，乙方仍然有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速供货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尽快解决本合同的执行问题。
十二、法律诉讼
签约双方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若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，则由合同签订地或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受理期间，双方应继续执行合同其余部分。
十三、合同生效
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服务期由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，合同有效期随服务期结束而自然终止。
本合同正本四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财政局一份，采购代理机构一份。合同自签字之日起即时生效。
十四、其  它
1.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签订补充合同。签订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 本项目招标文件及澄清文件，乙方的投标文件和各种书面承诺均作为本合同的附件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签约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：
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港湾路621号        地址：
电话：020-82287943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
签约日期：2016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2016年     月      日 


